
马春侠、刘永成:
本院受理原告王爱民诉你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原告要求撤销兴隆县
法院(2017)兴执移字第 0325 号
之三执行裁定。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兴隆县人民
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兴隆县人民法院

王浩楠:
本院受理原告苏子杰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原告要求你承担对 5
万元借款清偿的连带保证责
任。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兴隆县人民法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兴隆县人民法院

刘英利:
本院受理原告张新波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冀 0402 民初
255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放
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
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和发食品厂、唐山和贞
商贸有限公司、唐山和元商贸
有限公司、王志合、阚凤琴：

本院受理河北滦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唐
山市和发食品厂、唐山和贞商
贸有限公司、唐山和元商贸有
限公司、唐山市香美佳食品有
限公司、赵福进、王志合、阚凤
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9)冀 02 民初 13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玉双、梁军立、高宏亮：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宽城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冀 0827 民初 95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板城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梁军立、孙玉双、高宏亮：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宽城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冀 0827 民初 948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板城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安康、安新国：
关于刘文命与你二人为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8)冀 0123 民初 580 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二
人未自动履行,申请人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二人
公告送达(2019)冀 0123 执 1683
号执行通知书、传票、报告财
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查封执
行裁定书、划拨执行裁定书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正定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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